
 

 

8 附带民事诉讼--8.3 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和审判--8.3.1 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 

 

    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包括：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条件、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主体、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

期间、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方式等。由于前面已对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条件和主体进行了详细的阐释，故

在此将主要针对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期间及方式进行研究。 

 

      

     

 

     

  

    

  

 

      

     

（一） 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期间

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。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

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，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。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。

  有意见认为，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01 条规定“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”，则该

“刑事诉讼过程”也应当包括二审期间。这种意见是不可取的。虽然现代刑事诉讼的概念不仅指审判阶

段，而且指刑事案件立案后的全部过程，包括侦查、起诉、一审、二审，直至判决生效交付执行。但若被

害人在二审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，二审法院在处理时将很麻烦。二审法院不能直接审理一审附带民事

诉讼，它必须把刚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，发回原一审法院审理。一审法院审理后，如果被害人（附带民事

诉讼原告人）不服，依法再提起上诉。这样就成了附带民事诉讼从一审到二审，都是单独审理。这失去了

附带民事诉讼简化程序、及时处理的意义。因此，《刑事诉讼法》关于“刑事诉讼过程”的规定只是对附带

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；它只是强调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。而不是具体规定提

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期间。故若认为在二审中也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恰当的 。

  在侦查、预审、审查起诉阶段，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向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要求，已

经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记录在案的，刑事案件起诉后，人民法院应当按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受理；经公安

机关、人民检察院调解，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并已给付，被害人又坚持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，人民

法院也可以受理。

（二） 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方式

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般应当提交附带民事诉状。书写诉状确有困难的，可以口头起诉。审判人员应当

对原告人的口头诉讼请求详细询问，并制作笔录，向原告人宣读；原告人确认无误后，应当签名或者盖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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